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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了《广州广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会议召开的

时间（包括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会议议题、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

法及会议联系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公司董事会已在上述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

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

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核查，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 14 时 00 分在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

南 636 号（广日工业园）G 栋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蒙锦昌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 年 4 月 13 日。采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与

会议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签名（及股东授权委托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表共 16 人，均为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18 年 4 月 9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代表股份数 509,608,8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的 59.2605%，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数 508,359,907 股，占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的 59.115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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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股份数 1,248,948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额的 0.1452％。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委托代表）的到会登记记录、身份

证明文件、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托书等有关资料，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持有关持

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

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认证。 

（二）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表外，还有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

知中的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当场宣布

表决结果；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 票 时 间 为 股 东 大 会 召 开 当 日 的 交 易 时 间 段 ， 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网络投票截止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

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现场公布。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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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8,812,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8％；反对 795,99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450,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759％；反对 795,99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4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2.01 蔡瑞雄 
508,959,157 99.8725 

2.02 景广军 
508,959,155 99.8725 

2.03 王福铸 
509,034,155 99.8872 

2.04 黄双全 
509,034,155 99.8872 

2.05 蒙锦昌 
509,034,159 99.8872 

2.06 江常开 
509,034,155 99.8872 

2.07 苏祖耀 
509,050,055 99.8903 

中小投资者（持股 5%以下）单独计票结果： 

议案序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中小投资

者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2.01 蔡瑞雄 
22,597,228 97.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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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景广军 
22,597,226 97.2052 

2.03 王福铸 
22,672,226 97.5278 

2.04 黄双全 
22,672,226 97.5278 

2.05 蒙锦昌 
22,672,230 97.5278 

2.06 江常开 
22,672,226 97.5278 

2.07 苏祖耀 
22,688,126 97.5962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3.01 汤胜 
508,951,262 99.8709 

3.02 王鸿茂 
508,951,259 99.8709 

3.03 廖锐浩 
509,026,259 99.8856 

3.04 叶广宇 
509,042,159 99.8887 

中小投资者（持股 5%以下）单独计票结果： 

议案序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中小投资

者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3.01 汤胜 
22,589,333 97.1712 

3.02 王鸿茂 
22,589,330 97.1712 

3.03 廖锐浩 
22,664,330 97.4938 

3.04 叶广宇 
22,680,230 97.5622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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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序号 非职工代表监事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4.01 骆继荣 
508,951,263 99.8709 

4.02 全登华 
509,042,159 99.8887 

中小投资者（持股 5%以下）单独计票结果： 

议案序号 非职工代表监事 得票数 

得票数占中小投资

者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4.01 骆继荣 
22,589,334 97.1712 

4.02 全登华 
22,680,230 97.5622 

以上第 2、3、4 项议案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表决。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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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高树                                 金勇敏  律师 

 

 

倪小燕  律师 

 

2018 年 4 月 13 日 

 

 


